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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10133886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 訴  人：陳佩禎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 OO年 OO月 OO日 

身分證字號：OOOOOO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OOOOOO 

專任教師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OOOOOO 

原 措 施 學 校 ：OOOOOO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 OOO年 OO月 OO日 OOO字第

OOOOOO號函懲處結果，提起申訴，本會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   文 

撤銷申誡處分有理由，請原措施學校為適法之處分，其餘部分申訴

不受理。 

事   實 

一、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OOO學年度下學期因疫情因素，調整學期結束日為 OOO年

7月 2日，申訴人於 OOO年 6月 29日出境至中國，直至同

年 8月 11日始返回入境。申訴人於出境前之 6月 25日即線

上填報赴大陸地區申請表，雖填報出國期間為 7月 3日至 8

月 11日，但於 6月 29日至 7月 2日之期間，申訴人仍正常

於線上依課表授課，有電子教師日誌可證。另申訴人在國外

期間，仍負起導師及英文教師之職責，配合學校規劃，於暑

期輔導期間進行線上授課及處理班級事務，未使學生受教權

受任何之損失，且出國期間亦無謊報之意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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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原措施學校於申訴人 8月 11日入境之隔日即通知申訴人違反

臺中市政府 OOO年 OO月 OO日 OOOO字第 OOOOOO

號函「疫情期間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同仁不得前往中央

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明訂為第一級（注意）、第二級（警戒）之

地區。」而將申訴人送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（下稱考核會）

會議審議懲戒，於 OOO年 9月 9日召開第一次考核會，會

議決議考量申訴人非出國觀光，因疫情家庭已分隔兩地一年

多，夫婿因身心疾病須家人照料，加上申訴人平日教學認

真，出國未影響課務，而給予書面告誡。惟臺中市政府教育

局（下稱教育局）於同年 10月 1日以 OOOO字第

OOOOOO號函「重新報核本局考核結果」，於是原措施學校

即在同年 10月 6日召開第二次考核會，該考核會之決議作成

申誡一次的處分，但因下列之各項事由，該考核會之決議處

分應屬違誤。 

      1.在第二次考核會召開前，原措施學校之人事室於前一日 9

月 8日才通知申訴人列席陳述意見，給予申訴人準備時間

不足，顯有違程序之保障。且於召開會議時，人事主任在

會議中有暗示引導申訴人一定要被記申誡之處分，進而影

響對申訴人不利的決議方向。而申訴人在收到懲處處分

時，向人事主任請求參閱當日會議記錄，卻遭人事主任以

違反行政程序法為由予以拒絕。 

      2.申訴人於 6月 25日已上網填報赴大陸地區申請表，但直到

8月 12日入境隔日，人事主任才告知申訴人未核報准許即

出國，也在此時才知曉申訴人有填報該申請表，於此期間

原措施學校之差勤系統一直顯示為待審核狀態，導致申訴

人無法即時知曉相關責任。 

      3.教育部國教署（下稱國教署）OOO年 OO月 OO日

OOOO字第 OOOOOO號函略以「教職員工居家線上教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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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辦公，屬防疫期間應變之出勤方式，視同正式上班，非防

疫照顧假，當事人無需請假，且學校不得再要求其申請家

庭照顧假/防疫照顧假而不支薪。惟教職員工如因請防疫照

顧假、家庭照顧假等事由未進行居家線上教學/辦公者則依

差勤相關規定辦理。」此函釋說明並未限定線上教學之地

點，原措施學校不應自行延伸解釋居家線上教學之特定地

點。 

      4.原措施學校認申訴人違反臺中市政府 OOO年 OO月 OO

日 OOOO字第 OOOOOO號函「疫情期間本府所屬各機

關學校公務同仁不得前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明訂為第

一級（注意）、第二級（警戒）之地區。」之規定，惟函中

所訴諸對象為「公務同仁」，意指在學校兼任行政職之教

師，並未包含一般教師。本案應依據教育部 OOO年 OO

月 OO日 OOOO字第 OOOOOO號函及教育局 OOO年

OO月 OO日 OOOO字第 OOOOOO號函「為防治控制

疫情需要，自公告日起至 OOO年 7月 15日止，公私立高

級中等以下學校、外國僑民學校、實驗教育機構、團體及

教保服務機構之教職員工生，非經專案許可，應暫時停止

出國（境）。」申訴人出國期間並不在該函文限制之期間，

無須經專案許可才得出國。 

      5.另原措施學校於考核會審議時，本案與另一位教師出國案

一併接受審查，該案未經核示出國，且未上網填報出國申

請書，最終考核會決議處以書面告誡，而本案與該案相

當，應受相同之處分。 

（三）綜上，原措施學校在考核會程序及實體懲處之考量耶有諸多

違誤，應撤銷申訴人之申誡處分及釐清相關人員行政責任並

予以議處。 

（四）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： 



4 

 

      1.撤銷原措施學校 OOO年 OO月 OO日 OOOO字第

OOOOOO號函申誡處分。 

      2.釐清相關人員行政責任並予以議處。 

二、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臺中市政府於 OOO年 OO月 OO日以 OOOO字第

OOOOOO號函及教育部 OOO年 OO月 OO日 OOOO字第

OOOOOO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OOO年 OO月 OO

日 OOO字第 OOOOOO號函，各機關學校人員自即日起至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之日起，平

日、假日出國均應明確填報或使機關學校知悉前往國家、地

區（含轉機），原措施學校於 OOO年 OO月 OO日及 4月

10日在校網重申出國前應填寫出國請示單。申訴人因夫婿罹

病心切急需前往探視，其情可憫，原應可符合臺中市政府

OOO年 OO月 OO日 OOOO字第 OOOOOO號函之特殊重

大事由，惟申訴人卻未事前辦理請假及出國申請，顯已違上

開之規定。 

（二）另於申訴人差勤部分，申訴人赴大陸地區日期登載為 OOO

年 OO月 OO日與實際出國日期 6月 26日不符，且申訴人

於 6月 28日僅請加班補休一日，其餘 6月 29日至 7月 2日

四天並未辦理請假手續，屬連續曠職 4日，另申訴人曲解法

令，以為正常線上教學即不受差勤限制，扭曲居家辦公線上

教學之意旨，故原措施學校本可依教師請假規則第 15條及公

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（下稱考核辦法）第

4條及第 6條之規定，有曠職 2小時以上者，記過處分，並

考列 4條 3留支原薪。惟原措施學校考量申訴人前開夫婿之

情形及平時教學之情事，僅核予申誡一次之處分，並無違

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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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訴人敘及共同考核之受處分教師有處分不一之情事，查該

教師於臺中市政府發布相關函文期間為其留職停薪期間，且

其於暑假開始後 7月 4日始出國，後亦偕伴返國，與申訴人

在學期未結束前即出國，且未辦理請假手續，曠職 4日之情

形有所不同，審酌二人案情節之輕重而為差別處分，亦無違

誤。 

（四）綜上所述，申訴人隱匿學期中出國之事實，未查明補休申請

單及赴大陸申請表是否經原措施學校許可即出國，且未在 6

月 29日至 7月 2日辦理請假手續，曠職 4日，經考核會以不

計投票表決申誡一次之處分並無違法，申訴人之申訴應無理

由，請依法駁回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按「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

定：……八、其他依法非屬教師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。」

「申訴有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。」教師申訴

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下簡稱評議準則）第 25條第 1項

第 8款及第 30條第 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 

二、 次按「考核會於審查受考核教師擬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

懲處事項時，應以書面通知該教師陳述意見；通知書應記載陳

述意見之目的、時間、地點、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

之效果。」考核辦法第 20條第 1項定有明文。 

三、 查原措施學校考列申訴人平時考核之事由有三，學期中未專案

簽奉市府核定即於 OOO年 6月 26日出國、6月 29日至 7月 2

日未辦理請假手續及赴大陸地區申請表登載時間為 OOO年 7

月 3日與實際出國日期 6月 26日不符。 

四、 在考核程序上，原措施學校於 OOO年 9月 9日召開第一次考

核會時，於前一日 9月 8日發予申訴人之開會通知單上，僅列

明開會時間、地點及備註「本次會議，主要係審議教師於暑假

期間，未事先簽奉市府核定即出國案。」等文字，但並未記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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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開考核三項事由之目的及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

效果，此讓申訴人無法事前準備三項考核事由之陳述，有侵害

其程序之保障。另第二次考核會亦無讓申訴人再行列席陳述意

見，其審查依據源於第一次考核會申訴人陳述之內容，故第二

次考核會之議決結果亦有程序瑕疵，顯與考核辦法第 20條第 1

項之意旨有違。 

五、 綜上，原措施學校之考核程序應有違誤，申訴人主張撤銷申誡

一次之考核結果應有理由。惟申訴人另主張釐清相關人員行政

責任並予以議處之部分，此非屬對教師個人所為之措施，依法

即非教師所得申訴救濟範圍之事項，故應為不受理。 

六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並不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七、 據上論結，申訴人之申訴，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

議準則第 25條及第 30條決定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2 月 1 8 日 

主席  OOO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部

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 

 


